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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投保人了解本产品，本公司就本产品作如下说明： 

一、产品基本特征  

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A 款（2018）是根据《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开

发指引》（银保监发[2018]20 号）及《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保

监发〔2018〕23号）的要求和规范设计的收益确定型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产品采取账户式管理模式，包括积累期和领取期。积累期，是指参保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

进行养老资金积累的阶段，参保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均为积累期。领取期，是指参保人按照

保险合同约定开始领取养老年金的阶段。 

产品提供养老年金给付、全残保障和身故保障三项保险责任，是一款兼具长期资金积累和

养老年金规划的保险产品。同时，个人购买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的支出，可以在

一定标准内税前扣除。 

（一）本保险提供的利益保障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1.养老年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本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

账户价值，按投保人指定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投保时本公司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确

定被保险人每月（或每年）养老年金领取金额，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领取金额将在领取凭证上

载明。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并按被保险人选定的领取方式按

期给付养老年金，同时按税延政策规定从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中扣除应纳税款。 

本公司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固定期限 15（或

20）年月领（或年领）： 

（1）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 

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每月（或每年）的对应日,如被保险人生存,本公司按确定的

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对应的应纳税款，直至被

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如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时,本公司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

纳税款前）小于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本公司按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

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的差额一次性给付，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

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本合同终止。 

（2)固定期限 15（或 20）年月领（或年领） 

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每月（或每年）的对应日,如被保险人生存,本公司按确定的

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 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对应的应纳税款，直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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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领取期限届满，本合同终止。如被保险人在固定领取期限届满前身故或身体全残，本公司按

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扣除应纳税款前）一次性给付, 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

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本合同终止。 

2.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故，且身故发生在 60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前，本公司给

付申请身故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同时按申请身

故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的 5%额外给付身故保险金，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故，且身故发生在 60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后（含当日），

本公司给付申请身故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注销

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3.身体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体全残，且身体全残发生在 60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前，

本公司给付申请身体全残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同时按申请身体全残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的 5%额外给付身体全残保险金，注销产品账户，

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体全残，且身体全残发生在 60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后

（含当日），本公司给付申请身体全残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

应纳税款，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二）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因下列情形之一身故或身体全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

身故保险金或身体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2.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本公司退还申请

给付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除另有规定外，按被保险人

遗产处理。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体全残的，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本公司退还

申请给付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三）投保人享有的其他重要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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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为投保人提供产品账户保证收益以及产品转换等权利，投保人可根据条款规定办理

相关手续。 

（四）主要投资策略 

本公司本着稳健经营的原则，以固定收益投资为主，适当配置权益类资产及创新类投资，

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资产配置，追求长期价值投资和较高收益。 

 

二、保单账户运作原理 

（一） 保单账户运作 

本合同生效后至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本公司为投保人投保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

老年金保险 A 款（2018）产品建立产品账户。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或转入的产品账户价值计入

产品账户后，按本合同相关规定进行运作，如下图所示： 

1.在积累期，产品账户价值随着投保人交纳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金额）、产品账户价

值转入、结算利息而增加；随着产品账户价值转出而减少。 

当因重大疾病解除合同、本公司给付身故或身体全残保险金等情形时，本合同终止。  

2.在领取期，本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按投保人指定

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投保时本公司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确定被保险人每月（或每年）

养老年金领取金额。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并按被保险人选定

的领取方式按期给付养老年金，同时按税延政策规定从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中扣除应纳税款。 

3.根据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相关政策规定，在积累期，个人缴纳的保费在

政策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个人按规定领取养老年金时，由保险公司代扣代缴其应缴的个

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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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险费的交纳 

1.本合同生效后至被保险人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前，投保人可按本合同的约定按年或按

月交纳保险费，交费方式和交费金额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公司约定，约定的交费方式和交费

金额将在保险单上载明。 

2.投保人可申请变更交费方式或交费金额。 

3.投保人在申请变更交费方式或交费金额时，应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申请变更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三） 结算利息 

本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在每个结算日或产品账户注销时，根据保证利率结

算产品账户利息，并将结算利息等额计入产品账户价值。本合同产品账户的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3.5%。 

（四） 费用的收取 

1.初始费用 

（1）投保人交纳的每笔保险费，本公司按该笔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收取初始费用，初始费用

收取比例为 1%。 

（2）对于因产品转换而转入的产品账户价值，本公司不收取初始费用，后续交纳的保险费

将按上述比例收取初始费用。 

2.产品转换费 

（1）投保人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本公司其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产品时，每次按转出的产品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产品转换费，收取比例为 0%。 

（2）投保人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

保险产品时，本公司将申请产品转换时的产品账户价值按以下比例收取产品转换费。 

保单年度 产品转换费收取比例 

第 1保单年度 3% 

第 2保单年度 2% 

第 3保单年度 1% 

第 4保单年度及以后 0% 

（五） 积累期产品账户价值的计算 

本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产品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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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保人每次交纳保险费后，产品账户价值按该次交纳的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等

额增加； 

2.产品账户价值转入时，产品账户价值按投保人向该账户转入的金额等额增加； 

3.本公司进行账户结算后，产品账户价值按结算利息等额增加； 

4.产品账户价值转出时，产品账户价值按投保人从该账户转出金额等额减少，并按转出金

额扣除产品转换费后的余额转出； 

5.出现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影响产品账户价值的情形，产品账户价值按约定增加或减少。 

 

三、投保人解除合同 

1.本合同生效后，若被保险人患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投保人可以申请解除本合同。若

投保人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申请解除本合同，本公司退还申请解除合同时的产品账户价值，

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若投保人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申请解除本合同，处

理方式如下： 

（1）如投保人选择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方式，且申请解除合同时本公司

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小于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本公司

退还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的差额，

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2）如投保人选择固定期限 15（或 20）年月领（或年领），本公司退还固定领取期内尚未

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扣除应纳税款前），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除上述情形外，投保人不得解除本合同。 

2.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时，应填写合同解除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本公司认可医院的专科医生出具的附有病历、必要病理检验、血液检验及其他科学方

法检验报告的疾病诊断书； 

（4）解除合同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3.如果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受托人除提供上述证明和资料外，须另行出具委托人的授权委

托书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4.自本公司收到合同解除申请书及上述证明和资料之日起，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注：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指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颁布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

范》（中保协寿〔2007〕9 号）规定的 25 种重大疾病，以及疾病名称和疾病定义。在本合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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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期间内，如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重新修订或颁布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等内容，按重新修订

或颁布的内容执行。 

 

四、保险利益演示  

王先生，30 周岁，为自己投保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A 款（2018），每月约定交纳

保险费 1000 元，并按时交纳，交至 60周岁，约定 60 周岁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假设在保险期间

内未发生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本公司其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的情况。 

 

王先生在 60周岁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保险利益演示如下： 

保单

年度 

当年交

纳的保

险费 

累计保险

费（年末） 

当年累

计初始

费用 

当年进入产

品账户的保

险费 

年度结

算利息 

产品账户

价值(年

末) 

身故或全残

给付（年末，

扣除应纳税

款前） 

解除合同时

退保金额（扣

除应纳税款

前） 

产品转

出公司

时退保

金额 

1 12000 12000 120 11880  228  12108  12713  12108  11744  

2 12000 24000 120 11880  658  24646  25878  24646  24153  

3 12000 36000 120 11880  1104  37630  39512  37630  37254  

4 12000 48000 120 11880  1566  51076  53630  51076  51076  

5 12000 60000 120 11880  2044  65000  68251  65000  65000  

6 12000 72000 120 11880  2540  79420  83391  79420  79420  

7 12000 84000 120 11880  3052  94352  99070  94352  94352  

8 12000 96000 120 11880  3583  109816  115307  109816  109816  

9 12000 108000 120 11880  4133  125829  132121  125829  125829  

10 12000 120000 120 11880  4703  142412  149533  142412  142412  

15 12000 180000 120 11880  7869  234605  246336  234605  234605  

20 12000 240000 120 11880  11640  344402  361622  344402  344402  

25 12000 300000 120 11880  16131  475164  498922  475164  475164  

30 12000 360000 120 11880  21480  630893  662438  630893  630893  

 

王先生在 60周岁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则在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为： 

约定领取日账户价值 630893 

按照投保时本公司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金额为： 

月领金额（代扣代缴递延税款前） 2984 

月领金额（代扣代缴递延税款后） 2760 

每笔月领金额对应的递延税款 224 

注： 

1.上述演示数据经过取整处理。 

2.结算利息计入产品账户参与下一次结算。 

3.当年交纳的保险费为当年度各月交纳的保险费之和。 

4.当年累计初始费用为当年度各月扣除的初始费用之和，每笔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收取比例

为 1%。 

5.当年进入产品账户的保险费为当年交纳的保险费扣除当年累计初始费用后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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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度结算利息为当年度各月结算利息之和。 

7.投保人申请将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本公司其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

时，退保金额为转出的产品账户价值。 

8.产品转出公司时退保金额，指投保人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的个

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时转出的金额。本公司按申请转出的产品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

收取产品转换费，前三个保单年度收取比例分别为 3%、2%和 1%，以后为 0%。 

9.上述保险利益演示中，年结算利率为 3.5％（保证利率）。 

10.每次领取养老金时，根据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相关政策规定扣除个人所

得税，若税务政策有调整，以税务机关最新政策规定为准。 

 

 


